
— 1 — 

 

 
 

 

 

院办发〔2021〕24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周口师范学院本科教学 

质量报告编制发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 

通  知 
 

校内各单位：  

《周口师范学院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发布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院长办公室 

2021 年 5月 24 日 
 
 
 
 
 
 
 
 
 

周口师范学院办公室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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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口师范学院 
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发布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和教学院部本科教学质量

报告编制发布工作，确保工作规范有序开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编制发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是教育部《高等学

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，是加强高等教育

督导评估、实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常态监测的重要手段，也

是学校向社会展示办学特色、办学理念和教育教学成果的重

要途径。教学院部通过编制本单位本科教学质量报告，系统

梳理教学工作，凸显亮点，查找差距，便于进行教学质量持

续改进。 

第二章  工作任务 

第三条  编制《周口师范学院本科教学质量报告》，完

成附件材料，并及时上报、发布。 

第四条  编制教学院部《本科教学质量报告》。 

第三章  机构与职责 

第五条  学校成立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发布工作领

导小组，组长由分管校领导担任，副组长由教学质量管理办

公室主任、教务处处长担任，成员由相关职能部门及教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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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负责人担任。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承

担。 

第六条 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发布工作领导小组负

责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总体协调，主要包括：

任务分解，工作协调，撰写提纲，编制、上报、发布《周口

师范学院本科教学质量报告》及附件材料等。 

第七条 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编制工作，按照管理职能

归口分别编制，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统稿的方式进行。 

第八条  各责任单位成立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工作

组，负责人担任组长。负责完成本单位编制任务，填报表格，

整理附件及支撑材料。 

第九条  各教学院部成立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工作

组，负责人担任组长。负责完成本单位《教学院部本科教学

质量报告》，协助责任单位完成学校本科教学质量报告。 

第十条 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发布工作实行责任追

究制。单位负责人是本工作的责任人，对本单位提供的文本

规范性、数据准确性负责。工作组成员应明确任务分工，责

任到人。 

第四章  工作内容 

第十一条  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主要由本科教育基本情

况、师资与教学条件、教学建设与改革、专业培养能力、质

量保障体系、学生学习效果、特色发展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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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进措施等部分组成。具体内容与要求以当年度教育部、河

南省教育厅有关文件为准。 

第十二条  各责任单位依据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公布

的当年度《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编制任务分解表》《高等教育

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分析报告》《本科教学质量报告

编制内容和格式要求》，采用写实性方式，结合数据分析，

描述主要做法，查找问题不足，分析主要原因，提出解决措

施和建议。报告既要体现上级文件要求，又要有所创新，充

分体现学校办学特色与成就。报告经责任单位负责人审核后

报送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。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组织统稿，

统一上报、发布。 

第十三条  各教学院部认真梳理教学工作，分析本单位

教学基本状态数据，准确把握存在问题，总结经验，凝练特

色，突出教学管理与改革亮点，撰写本单位本科教学质量报

告，报送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。 

第十四条  在报告编制过程中，各单位要密切配合，综

合分析教学状态数据及发展趋势，客观反映本科教学质量和

学校教育教学发展与改革成效。 

第十五条  按照教育部、河南省教育厅文件要求，教学

质量管理办公室在学校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发布《周口师范

学院本科教学质量报告》，发布期一年。教学院部《本科教

学质量报告》在校内一定范围内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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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学质量管理

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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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口师范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24 日印发 
 


